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镜、4K 腹腔镜、荧光支气管镜、电

子鼻咽喉镜维保服务合同

甲方（采购人）：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乙方（中标人）：池州雅辉电子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项目（招标）编号：JSZC-321100-HTMY-G2025-000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按

照项目名称：胃肠镜、4K 腹腔镜、荧光支气管镜、电子鼻咽喉镜维保服务（项目编号：

JSZC-321100-HTMY-G2025-0007）招标文件、投标文件规定条款和乙方承诺，甲方向乙方购

买相关服务，双方同意以下内容。

第一条合同签订依据

甲方招标文件或与本次采购活动方式相适应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

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乙方提供的投标文件和投标报价表；

（2）乙方投标（服务）承诺；

（3）中标通知书；

（4）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

第二条合同标的及服务期限、地点

1、标的清单：详见合同附件一

2、服务期限：2025年 10月 31日至 2026年 10月 30日

3、服务地点：镇江市电力路 8号

第三条合同总价款

本合同项下服务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玖拾伍万玖仟捌佰元整；（小写）

￥959800.00元整；分项价款在“投标报价表”中有明确规定，详见合同附件二。

本合同总价款包括完成招标内容及要求所提供的服务过程中涉及的所有费用。



第四条 付款条件

1、合同签订后且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支付 10%的合同款。

2、服务期满验收合格甲方收到乙方发票后支付剩余款项。

第五条 服务内容

合同附件一中的设备壹年保修服务。

第六条 服务要求

1、确保维修质量和临床使用，维修配件为奥林巴斯原厂配件的配件且有相关证明。

2、全年全日制，全时响应；任何时间段均可联系区域专业工程师：张俊 17788378967，

或服务部：4008202084。

3、接到报修及时响应，维修工程师及时到场：不需要配件的故障工程师到场后 6 小时

内修复，需要配件的故障一周内无法修复的，先提供同型号备用镜。

4、系统保养

4.1、对保修设备及相关配套设备进行日常保养，定期进行保养、维护，并做好记录。

4.2、对甲方临床及维修人员进行培训，以便及时处理简单故障保证设备正常使用。

4.3、每年为保修设备提供两次维护保养服务，并做好记录。设备清洁、性能测试及校

准、必要的机械或电气的检查，根据要求对设备的数据进行备份。根据用户要求的时间段，

进行保养工作。

4.4、保修期内，免除包括更换配件、人工费、搬运安装调试费等一切费用。

4.5、提供年度维护保养、维修、检测分析报告。

第七条 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义务

1.1、为乙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1.2、根据合同约定按时付款。

2、乙方的权利义务

2.1、乙方按照相关管理行业标准和相关规定进行工作。乙方工作人员应遵守职业道德



规范，按计划开展服务工作。

2.2、乙方承担上述设备保修责任，在接到甲方故障通知后，须给予明确的答复，并在 24

小时内赶到现场，由经专业生产厂家认证合格的专业工程师提供快速优质的现场服务。

2.3、乙方人员在维修期间的往返费用由乙方自理。

2.4、保修期内，每次故障维修及保养事件，必须向甲方提供故障记录、保养记录、更

换维修备件的数目清单并到设备部门备案登记。

2.5、乙方维修人员在维修期间必须遵守甲方在安全、防盗、停车、周围环境卫生及排

放污物的有关规定，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第八条 甲、乙双方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1.1、甲方逾期支付价款，则从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甲方按每日逾期付款部分金额

的日千分之一（1‰）向乙方支付违约金，此项违约金金额不超过逾期付款总额的/%，且乙

方有权在应付款期限届满之日起第 60日停止服务，并有权解除合同。

2、乙方违约责任

2.1、合同签订后，如乙方擅自中途停止或解除合同，甲方有权没收乙方交纳的履约保

证金，并归还甲方已付的全部项目款。

2.2、因为乙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合同不符合约定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负责赔偿

直接与间接损失， 该损失赔偿额包括但不限于损害赔偿金、甲方为解决纠纷而产生的律师

费、诉讼费、差旅费等费用。

第九条 税费

1、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甲方负担（免

税部分除外），招标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2、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免

税部分除外）。

第十条 不可抗力

1、如果双方由于不可抗拒力的任何事故（须经双方认同），致使影响合同履行时，履

行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事故影响的时间。



2、本条所述的“不可抗拒力”系指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但

不限于：战争、严重水灾、台风、地震以及其他双方商定的事件。

3、受事故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拒力事故发后尽快以传真通知对方，双方应通过友好

协商在合理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第十一条 纠纷解决办法

1、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甲方和乙方应通过友好协商

的办法进行解决。如协商仍不能解决，则通过由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2、在诉讼期间，本合同应继续执行。

第十二条 违约终止合同

1、在甲方对乙方违约而采取的任何补救措施不受影响的情况下，甲方可向乙方发出终

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的书面通知书。

2、如果乙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期限或甲方同意延长的限期内完成部分或全部服务工作。

3、乙方在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通知后 20 天内，或经甲方书面认可延长的时间内未能

纠正其过失。

4、如果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5、在甲方根据上述规定，终止了全部或部分合同后，甲方可以依其认为适当的条件和

方法购买与未提供服务类似的服务，乙方应对甲方购买类似服务所超出的那部分费用负责。

但是，乙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第十三条 破产终止合同

如果乙方破产或无清偿能力时，甲方在任何时候书面通知乙方终止合同而不给乙方补偿。

该终止合同将不损害或影响甲方已经或将要采取的补救措施的权利。

第十四条 转让和分包

本合同不得转让和分包。

第十五条 合同生效及其它

1、合同在甲方、乙方双方签字后生效。

2、本合同一式肆份，以中文书写，甲方、乙方各执两份。



3、本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如需修改（指非主要合同条款）或补充合同内容，应经甲方、

乙方协商，且修改及补充内容不得对本合同主要条款、招标文件和乙方的投标文件作实质性

修改，并签署书面修改或补充协议。该协议将作为本合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在合同有效期内，如果因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发生调整时，甲乙双方应相互协商，

达成一致。

5、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以下无正文）

甲方（公章）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2025年     10月 30日

乙方（公章）池州雅辉电子产品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单位地址：镇江市电力路 8号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电话： 电话：

电子邮箱： 电子邮箱：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池州分行营业部

账号： 账号：187237302281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47100


